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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合法合规的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主办券商”）作为北京

津宇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宇嘉信”、“公司”）的主办券商，

负责津宇嘉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持续督导工作。

津宇嘉信拟通过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回购股

份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等相关规定，光大证券对本次回购股份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公司本

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一）股票挂牌时间已满 12 个月

津宇嘉信股票于 2014年 5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款“公司股票挂牌满 12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股份后，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2,750,000股且不超过 5,500,000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4.25%-8.50%，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及拟回购价格上限，

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7,150,000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货币资金 10,862,625.32 元（其中使用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

1,491,489.88元，为履约保函保证金），应收票据 8,516,736.23元，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40,435,461.83元。本次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7,150,000元，公司

资金可以覆盖本次回购金额上限。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 2023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为 10,939,569.34



元，毛利率 40.49%，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02,952.03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836,468.11元。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资产负债

率（合并）为 12.13%，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截至 2023年 10月 27日公司已

没有短期借款。根据公司出具的资金情况及资金测算说明，公司短期内无大额资

金需求，应付供应商货款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属于循环额度。虽然因季节

性等周期因素的影响上半年没有实现盈利，但公司客户主要为铁路、轨道交通、

电网领域的知名企业，商业信誉较高，历史上发生坏账损失的比例很小，因此，

应收账款能为公司实现持续经营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也能为回购股份提供资金保

障。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不会因本次回购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债务履

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回

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三）回购方式符合规定

经核查，公司目前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拟以竞价方式回购股份，面向

全体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最近一次交易发生在

2023年 10月 25日，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1.88元/股，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

回购方案之日，挂牌公司二级市场存在收盘价格，具备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条件，

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截至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日，挂牌公司股票

无收盘价的，不得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及第十二条“挂牌公司实施竞价或

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采用大宗交易、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

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四）回购实施期限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津宇嘉信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

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4个月，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

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

日起算”的规定。

（五）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合理的说明



1、回购说明

本次回购前，津宇嘉信股本总额为 64,683,712股。津宇嘉信本次竞价回购

股份价格不高于 1.30 元 /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2,750,000 股不超过

5,500,000股（含本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4.25%-8.50%。回购股份

的具体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回购资金安排

根据本次拟回购价格及拟回购股份数量上限计算，预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7,150,000元（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使用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实

际情况为准。资金来源为津宇嘉信自有资金。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3年半年度报

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 2023年 6月 30日货币资金 10,862,625.32元

（其中使用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 1,491,489.88元，为履约保函保证金），应收

票据 8,516,736.23元，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40,435,461.83元。公司资金可以覆

盖本次回购金额上限。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及资金总额上下限，符合《实施细则》第十

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

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得低于上限的 50%”的规定。

二、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的意见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考虑，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投资者利益，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因

素的基础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促进公

司长远、健康发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回购前股价与公司价值一致性分析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决议日前 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有

1次成交记录，交易均价为 3.17元/股。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经审计）、及 2023年半年度报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年年末、2023年半年末，津宇嘉信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1.65元/股，1.6475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分别为

-4.65%，-4.04%。公司实施回购有利于提升股东对公司股价的信心，维护投资

者利益。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津宇嘉信在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债务履约能力不构

成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能够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可持续

发展，本次股份回购是必要的。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的合理性

（一）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目前，公司股票目前为竞价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总量为 12,200股，交易不活跃（仅有 1次成交记录），交易均价

为 3.17元/股。不能真实反映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二级市场价格不具有参考

性。

（二）公司每股净资产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6月 30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6475元；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经审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为 1.65元。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上述公开披露的每股净资产。

（三）公司前期发行价格

公司自挂牌以来，实施过五次股票发行，情况如下：

第一次发行时间为 2014年 9月，价格为 4元/股，发行数量为 65万股。

第二次发行时间为 2014年 11月，价格为 4元/股，发行数量为 604万股。

第三次发行时间为 2015年 8月，价格为 7元/股，发行数量为 857万股。

第四次发行时间为 2016年 3月，价格为 4元/股，发行数量为 76万股。



第五次发行时间为 2019年 11月，价格为 1.88元/股，发行数量为 3万股。

公司最近一次股票发行距今已近四年，所处证券市场形势发生较大变化，期

间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状况、企业自身经营情况、证券市场状况均发生了较大变

化，因此前期股票发行价格参考意义较小，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四）最近一次回购方案实施情况

最近一次股份回购方案确定回购价格不超过 1.20元/股，期限自 2022年 12

月 7日开始，至 2023年 6月 6日结束，截至 2023年 6月 6日，公司通过回购

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174,288股，占拟回购数量上限的

94.08%，实际最高成交价为 1.0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0.72元/股。

本次回购股份定价是在综合考虑公司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公司挂牌以来股票发行情况、最近一次回购实施情况、公司财

务状况和生产经营需要等因素基础上，确定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30元/股。

综上，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个交易

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 200%，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本次回

购股份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本次回购可行性的意见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少于 2,750,000股，不超过 5,500,000股（含本数），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4.25%-8.50%。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总额不超过

7,150,000元（不含交易手续费），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资

金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 2023年

6 月 30 日货币资金 10,862,625.32 元（其中使用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

1,491,489.88元，为履约保函保证金），应收票据 8,516,736.23元，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40,435,461.83元，公司资金充足，可为本次回购股份提供资金保障。

公司不存在银行借款及其他大额债务，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6,567,177.07元，资产负债率（合



并）为 12.13%，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

力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津宇嘉信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具

有可行性。

五、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是否可能触发降

层情形及相关风险应对措施的情况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为基础层挂牌公司，预计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人数等变动不会触发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分层管理相关规定中各市场层级的

退出情形，公司不存在可能触发降层情形。

六、其他事项说明

津宇嘉信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竞价回购股份方案》的

议案，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主办券商已经按照《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核查了津宇嘉信本次回购方案，

并提请津宇嘉信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挂牌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

方的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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